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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推展理論與實務並重的教學理念，鼓勵日間部修讀學士學位學

生(以下簡稱學士生)從事專題製作，特訂定「大葉大學修讀學士學位學生

專題製作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補助之專題製作係指學士生修習專題製作相關課程，經老師指

導製作專題並完成「專題製作報告」，且指導老師未支領該課程授課鐘點

費者。 

第三條    學士生從事專題製作所花之硬體製作材料費及老師指導費，各學系於

學生完成專題製作時，得依本辦法向教務處註冊課務組申請補助。 

第四條    學士生從事專題製作所花之硬體製作材料費，每組之自付款額度以該

組專題組成人數乘上二千元計算。 

每組專題之硬體製作材料費實際支出金額超出自付款額度部分(以

下簡稱超額款)，得檢據申請補助，惟補助金額最高以該組專題組成人數

乘上一千元為限。 

第五條    各學系於學生完成專題製作時，得依本辦法向教務處註冊課務組申請

老師指導費。每組專題之指導費為二千元，惟各學系申請之專題總組數，

不得超過參與當學年度專題製作學生總數之三分之一。 

第六條    各學系依本辦法申請老師指導費之專題製作相關課程，不論必、選修

或有無學分，均不得抵充授課鐘點數。 

第七條    專題製作超額款及老師指導費的申請程序，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專題製作超額款之補助申請：各學系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二個月

內，依「學生專題製作超額款申請表」格式造冊，並檢附各組

硬體製作材料費實際支出金額之收據，經系主任核可後，向教

務處註冊課務組辦理請領事宜。 

二、專題製作老師指導費之申請：各學系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二個月

內，依「學生專題製作老師指導費申請表」格式造冊，並檢附



各組「專題製作報告」，經系主任核可後，向教務處註冊課務

組辦理請領事宜。 

第八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